
行政院文化獎頒給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行政院(以下簡

稱本院) 對於我國文

化之維護與發揚，具有

特殊貢獻者，得頒給文

化獎章（以下簡稱本獎

章）。 

      本獎章之式樣及圖

說如附表一。 

第二條  對於我國文化之

維護與發揚，具有特殊

貢獻者，得頒給文化獎

章（以下簡稱本獎

章）。 

      本獎章之式樣及圖

說如附表一。 

一、第一項定明文化獎章

之頒給機關。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條  本獎章之請頒採

遴選方式，每年舉辦一

次，受獎名額以一人至

五人為原則，由文化部

辦理受獎人之遴選、評

議後，報請本院院長核

定之。          

      本獎章受獎人之遴

選提名，由下列人員以

書面載明姓名、事蹟為

之： 

   一、評議委員。 

   二、文化、學術機關

(構)首長。 

   三、大學文化藝術相關

院、系、所主管。 

   四、依法設立或登記之

文化藝術法人或團

體負責人。 

第三條  本獎章之請頒採

遴選方式，每年舉辦一

次，由行政院（以下簡

稱本院）組成評議小

組，辦理受獎人之遴選

及評議工作，受獎名額

以一至五人為原則，審

查通過後，報請本院院

長核定之。 

      本獎章受獎人之遴

選提名，由下列人員以

書面載明姓名、事蹟為

之： 

   一、評議委員。 

   二、文化、學術機關

(構)首長。 

   三、大學文化藝術相關

院、系、所主管。 

   四、依法設立或登記之

文化藝術法人或團

體。 

一、第一項因應行政院任

務編組檢討調整作

業，行政院文化獎評

議小組不列入行政

院任務編組，受獎人

之遴選、評議由文化

部辦理，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由文

化部辦理受獎人之

遴選、評議，第二項

第 一 款 之 評 議 委

員，係指文化部為辦

理前開遴選之評議

所聘請之委員；另第

四款提名人之身分

資格，酌作修正。 

 

 


